
同政干〔2024〕3号

同江市人民政府

关于蔡青春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市政府决定：

蔡青春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，任职时间2024年5月30日；

丁倩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，任职时间2024年7月30日；

贾方明任市公安局副局长，任职时间2024年7月30日；

宋爽任市民政局副局长，任职时间2024年8月29日；

免去史继红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5月30日；

免去陈宪明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5月30日；

免去丁金兰的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7月30日；

免去李茂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7月30日；

免去曹树亮的市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7月30日；

免去陈超的市信访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7月30日；

免去周德强的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8月29日；

免去贾琳琳的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4年8月2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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